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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3/2021_2022__E5_A6_82_

E4_BD_95_E8_AE_A1_E7_c80_203475.htm [案情介绍] 1993年4

月21日下午3时许，吴某在自家三层楼房的屋顶向楼下清倒建

筑余泥，其中一块水泥砸伤路经该地的原告何某的头部。吴

某当即将何某送往医院治疗。同月31日，医院采用V光检查诊

断，何某头颅顶部颅骨凹陷性骨折，内陷约0.3厘米。长度约3

厘米。治疗1个月后，何某基本恢复政党吴某主此赔偿何某医

疗费等费用1000多元。 1995年2月初，何某出现一次突然性昏

倒，约2分钟后自行苏醒，并间有头痛、头晕等症状，此后阵

后昏迷时有发生。1995年5月1日，何某到某医学院附属医院

对其上述头颅凹陷性骨折做了CT检查，医院会诊认为：“颅

骨骨折后未排除外伤癫痫。”同年6月11日，该医院对何某上

述损伤再次作了CT检查，诊断为：“脑CT扫描发现左侧额骨

顶部见凹陷骨折，部位与1993年4月21日外部伤害部位一致。

目前的癫痫为外伤性癫痫，是因为凹陷骨折压迫脑组织所致

。”医院还提出“必要时考虑手术治疗”。后经某医学院附

属医院手术治疗，何某恢复了健康。此期间，何某为检查治

疗癫痫病共花去医疗等费用3.2万多元。 1996年5月5日，何某

向法院提起诉讼，称其被吴其倾倒的砖块砸伤后，因未全部

痊愈而经常头痛、昏倒，要求一次性赔偿医疗费、营养费、

护理费3.2万元。吴某辩称：事发后即送何某到医院治疗，并

已痊愈，所用医疗费、营养费已赔偿，此事已圆满解决，何

某的监护人一直未提出异议。现已过去3年又向其主张赔偿，

诉讼时效已过，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律分析]



来源：www.examda.com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计算人身伤

害案的诉讼时效问题。就上述案件而言，存在两种截然不同

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原告被伤害的时 间是1993年4

月21日，当时原告和被告双言已自行解决医疗费的赔偿问题

，未有任何异议，现已3年过后，原告再次要求被告赔偿其医

疗费等费用，其权利的主张，已逾法律规定的时效期间，故

不予支持。 第二种意见认为，原告被砸后，留在癫痫后遗症

，经医疗单位诊断为外伤引起，其诉讼时效应以医疗单位的

确诊之日起算，故其起诉并未超过法定期限，其主张应予以

支持。 我们赞成第二种意见。 《民法通则》第136条规定，

身全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为1年。该规定有利于及

时正确地处理纠纷和减少诉累。但该规定并不是绝对的。《

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

长诉讼时效期间。”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8

条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

受伤害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

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 来源

：www.examda.com 以上对人身伤害案的诉讼时效的特别规定

，主要是基于下述理由：不少人身伤害会造成后遗症，这些

后遗症，有的是伤害后即可发现的并发后遗症，有的是伤害

发生后经过较长时 间甚至数年才暴露症状的潜伏性后遗症。

而人身伤害案的赔偿数额一般是以实际造成的损失确定的。

而后遗症在伤害时呈现潜伏状态而未被发现时，伤害案的赔

偿额也就是以当时能够确认的损失来认定，不可能赔偿尚未

发现仅仅是可能的假设损失。然而，潜伏性后遗症也是伤害



的后果，其损失依法依理也应由致害人赔偿。如果绝对地以1

年作为人身伤害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受害人因潜伏性后遗症

而带来的损失很可能得不到应有的赔偿，这对于受害人是极

不公平的。因此，法律于此又作了一些特殊的规定。 何某的

伤害发生在1993年4月21日，双方虽已自行解决了医药费等费

用的赔偿问题，但当时，因此次伤害引起的外伤性癫痫尚未

出现。而确诊何某的外伤性癫痫是由于1993年4月21日吴某的

伤害造成的，时 间是1995年6月11日。根据《民法通则》和最

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有关何某外伤性癫痫的损害赔偿案

的诉讼时效期间就应从1995年6月11日起算。而何某向人民法

院提出诉讼的时 间是1996年5月5日，因此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期间，吴其应就何某为检查治疗癫痫病所花去的3.2万多元医

疗费等费用承担赔偿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